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后进一步完善补贴机制的通知

渝办发（2009）130号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

根据《国务院关于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的通知》（国发〔2008〕37号）和
《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监察部交通运输部农业部审计署国家林业局关于成品油价格和税
费改革后进一步完善种粮农民部分困难群体和公益性行业补贴机制的通知》（财建
〔2009〕1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同意，现将成品油价格和税费
改革后进一步完善种粮农民、部分困难群体和公益性行业补贴（以下简称油价补贴）机制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油价补贴的基本原则

（一）程序公开透明。市财政局应根据市政府审定后的油价补贴具体实施方案，将
全市统一的油价补贴政策、补贴对象、补贴标准等通过市级媒体向社会公布；市、区县
（自治县）有关部门对油价补贴资金的发放管理做到程序规范、公开透明；对渔业、林
业、农村水路客运、城市公交、农村公路客运、城市出租汽车等行业涉及个人的兑付，坚
持张榜公示制度，公示时间不少于7天。

（二）分级负责落实。油价补贴工作由市长总负责，常务副市长具体负责，市财政
局会同有关部门制订油价补贴具体实施方案，报市政府审定后实施。区县（自治县）人民
政府负责组织有关部门将油价补贴资金发放到受益对象。

（三）部门各司其职。市、区县（自治县）交通、农业、林业等部门负责统计、核
实和汇总测算核定本行业用油数量，并确保数据真实可靠。市财政部门对市交通、农业、
林业等部门提供的用油数量进行审核后，确定补贴用油量，并根据财政部下达的年度油价
补贴预算和确定的补贴用油量，测算油价补贴金额，制订油价补贴实施方案报市政府审
定。根据市政府审定的油价补贴实施方案及时下达或拨付油价补贴资金。区县（自治县）
财政部门会同交通、农业、林业等部门按照市财政下达的油价补贴标准、油价补贴资金，
按照“谁支付燃油费用谁受益”的原则（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及时把油价补贴资金发
放到受益对象。

二、油价补贴的范围和对象

（一）渔业。

1．2008年10月31日前按照渝农发〔2008〕529号文件规定登记在册的机动捕捞渔
船，拥有合法有效的渔业船舶证书、证件，并在补助年度内从事捕捞生产活动的渔业企
业。

2．持有合法有效的水域滩涂养殖使用证，拥有合法有效的渔业船舶证书、证件的机
动养殖渔船，并在补助年度内从事养殖生产活动的渔民和渔业企业。

3．持有合法有效的水域滩涂养殖使用证，集中成片，规模在30亩以上，在补助年度
内继续从事渔业生产活动并使用柴油机的养殖户和养殖企业。



（二）林业。

国有林业企业和林场苗圃经营者。

（三）城市公交。

从事城市公交客运的车辆。一是在城区运行的公交车辆；二是在主城区范围内与公
交线路同线运行或在公交线网尚未覆盖区域运行的主城区班车客运车辆；三是在主城区范
围内运行的定线客运车辆；四是在主城区外各区县（自治县）城区范围内，按规定的线
路、站点和时间运营的客运车辆。

（四）农村陆路客运。

按照《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农村客运发展的意见》（渝府发〔2008〕112号）规
定的标准进行确认。

（五）农村水路客运。

农村水路客运油价补贴对象为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注册并取得合法经营资质的水路客
运经营者及承担本市乡镇渡运任务的客渡船、义渡客船经营者，其中：从事湖泊、库区观
光、游览船舶及涉外游船经营者不属油价补贴范围。

（六）城市出租汽车。

为进一步完善出租汽车价格联动机制，根据CNG价格和成品油价格变动情况，通过法
定程序调整出租汽车运价或实施燃料附加。在燃料附加实施或运价调整前，给予临时补
贴。

三、油价补贴的核定和拨付

（一）补贴用油量的确定。当年补贴用油量以上年度补贴用油量为基础，考虑增、
减变化因素计算确定，以后年度依次类推。当年油价补贴对象按照上年度的实有数和实际
经营时间据实核补，当年新增符合油价补贴对象不在当年油价补贴对象范围内，逐年以此
类推。

水路客运各经营者根据其每月用油量（市内客船或渡船按月平均用油量）和国家确
定的补贴时间计算其补贴用油量，其中，承担顺道游任务的省际客运船舶对其春运班次用
油量进行全额补贴，其余班次只补贴用油量的60%。

（二）油价补贴资金的核定。按照市政府审定的具体实施方案中确定的油价补贴单
价、补贴时间及经营者实际用油量，确定该经营者的油价补贴金额。

（三）油价补贴资金的拨付。由市财政统一将油价补贴资金下达或拨付到市级有关
部门和区县（自治县）财政，各区县（自治县）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可采取直补方式，由
财政部门直接将油价补贴资金兑现给油价补贴对象，也可先拨付给当地有关行业管理部门
再兑现给油价补贴对象。

油价补贴资金在当年兑付完毕后，若有结余，由各区县（自治县）有关单位缴入区
县（自治县）财政部门，区县（自治县）财政在年终办理决算时，专项上解市财政。

四、油价补贴的实施程序

（一）资料报送程序。统计油价补贴对象有关资料，实行定期报送制度，每年3月15
日前报送上年度有关油价补贴数据。市农委、市林业局统计汇总全市的渔业、林业油价补



贴数据后报送市财政局；各区县（自治县）运管或港航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符合油价补贴
条件的车船进行统计核实后，交由当地交通或港航行政主管部门和区县（自治县）财政部
门审核签章后分别上报市运管局和市港航局，市运管局和市港航局将各区县（自治县）上
报数据综合汇总后报送市财政局；市公交集团运营车辆统计数据由该集团直接报送市财政
局。

（二）市财政局根据财政部下达的燃油补贴资金，及时测算并制订分配方案，报市
政府批准后，由市财政局将油价补贴资金及时下达或拨付到市级有关部门和区县（自治
县）财政部门。

五、油价补贴资金的管理

为确保油价补贴资金落实到位，市政府有关部门和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按
照本通知的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加强油价补贴资金管理。各行业主管部门
应加强基础工作，认真核实本行业车、船数量，营造、管护林面积，以及用油量测算过程
等基础数据，并对所提供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可靠性负责。全市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大
油价补贴资金的监管力度，防止虚报冒领、截留挪用油价补贴资金的行为。财政、监察、
审计等有关部门对油价补贴资金落实情况要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油价补贴政策的单位和
个人，依法严肃查处，情节严重的，追究行政主管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市政府有关部门和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要认真履行职责和义务，严禁截留、
挤占、挪用油价补贴资金或在油价补贴资金中直接抵扣其他支出项目，必须按照油价补贴
分配方案全额发放到受益对象，对兑付工作不力的，将追究单位主要领导责任。

六、实施时间

本通知自2009年1月1日起实施。

二○○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